
2023年社区积分兑换礼品活动方案(模
板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方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
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
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社区积分兑换礼品活动方案篇一

为了激发群众脱贫致富、乐于奉献的新精神，形成多方共同
参与、合力脱贫攻坚的新格局，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县级爱心超市由县民政局负责筹建管理和运行；村
（社区）爱心超市由镇级人民政府负责筹建管理和运行。

第二条 各村（社区）成立积分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任组长。每村（社区）设积分卡管理员
和监督员各一名（可由村（社区）干部兼任），管理员负责
本村（社区）积分卡的管理、发放、登记和日常记分工作，
监督员负责本村（社区）积分卡的积分监管工作。

第三条 积分卡由县民政局统一印制，根据各镇（办）上报的
评议结果发放。

第四条3000人以下（含3000人）的村（社区）每月积分为250
分，3000人-6000人（含6000人）的村（社区）每月积分
为500分，6000人-9000人（含9000人）的村（社区）每月积
分为750分，9000人-12000人（含12000人）的村（社区）每
月积分为1000分，12000人以上的村（社区）每月积分为1500
分。每一分抵现金一元，但不能兑现金。各村（社区）每月



至少开展一次评分活动，每户每月积分上限为20分，积分在
有效期限内可累积。各村（社区）可设立“爱心行为和立志
脱贫积分公示榜”，对当月的积分情况予以张榜公示，以激
励先进，鞭策后进。积分卡在县级爱心超市可通兑。

第五条城乡居民在遵守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贯彻落实党的
方针政策等方面，以及在党的建设、脱贫攻坚、精神文明建
设、综治维稳等工作中做出贡献，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
经村级评议张榜公示，均奖励一定分值的积分。

第六条爱心超市积分兑换区物品分为2分区、5分区、10分区、
20分区、30分区、50分区六个等级。

第七条 各级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要做好超市物品的安全管理、
积分兑换、台账登记与积分卡的回收等工作。

第八条潼关县喜悦商贸集团每季度末持回收积分卡和登记台
帐到县民政局办理结算手续。

第九条爱心企业及个人定向捐赠款物统一由县慈善协会接收
管理，由县民政局按照捐赠者意愿统一配发至县级爱心超市，
捐赠款购买的商品由潼关县喜悦商贸集团提供，爱心超市负
责上架至捐赠物品区，同时做好登记、管理及兑换工作，喜
悦商贸集团与县慈善协会定期据实进行结算。

第十条 居民持积分卡在爱心超市商品区兑换相应积分的日常
生活用品后，还可在捐赠区再兑换相应积分的捐赠物品。

第十一条县、镇爱心超市应严格执行本办法，本办法由县民
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社区积分兑换礼品活动方案篇二

第一条 县级爱心超市由县民政局负责筹建管理和运行；村



（社区）爱心超市由镇级人民政府负责筹建管理和运行。

第二条 各村（社区）成立积分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任组长。每村（社区）设积分卡管理员
和监督员各一名（可由村（社区）干部兼任），管理员负责
本村（社区）积分卡的管理、发放、登记和日常记分工作，
监督员负责本村（社区）积分卡的积分监管工作。

第三条 积分卡由县民政局统一印制，根据各镇（办）上报
的评议结果发放。

第四条3000人以下（含3000人）的村（社区）每月积分为250
分，3000人-6000人（含6000人）的村（社区）每月积分
为500分，6000人-9000人（含9000人）的村（社区）每月积
分为750分，9000人-12000人（含12000人）的村（社区）每
月积分为1000分，12000人以上的村（社区）每月积分为1500
分。每一分抵现金一元，但不能兑现金。各村（社区）每月
至少开展一次评分活动，每户每月积分上限为20分，积分在
有效期限内可累积。各村（社区）可设立“爱心行为和立志
脱贫积分公示榜”，对当月的积分情况予以张榜公示，以激
励先进，鞭策后进。积分卡在县级爱心超市可通兑。

第五条城乡居民在遵守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贯彻落实党的
方针政策等方面，以及在党的建设、脱贫攻坚、精神文明建
设、综治维稳等工作中做出贡献，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
经村级评议张榜公示，均奖励一定分值的积分。

第六条爱心超市积分兑换区物品分为2分区、5分区、10分区、
20分区、30分区、50分区六个等级。

第七条 各级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要做好超市物品的安全管理、
积分兑换、台账登记与积分卡的回收等工作。

第八条潼关县喜悦商贸集团每季度末持回收积分卡和登记台



帐到县民政局办理结算手续。

第九条爱心企业及个人定向捐赠款物统一由县慈善协会接收
管理，由县民政局按照捐赠者意愿统一配发至县级爱心超市，
捐赠款购买的商品由潼关县喜悦商贸集团提供，爱心超市负
责上架至捐赠物品区，同时做好登记、管理及兑换工作，喜
悦商贸集团与县慈善协会定期据实进行结算。

第十条 居民持积分卡在爱心超市商品区兑换相应积分的日
常生活用品后，还可在捐赠区再兑换相应积分的捐赠物品。

第十一条县、镇爱心超市应严格执行本办法，本办法由县民
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社区积分兑换礼品活动方案篇三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__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坚
持“爱心扶贫、用行济困、全民文明”理念和实际、实用、
实惠、实效的原则，在本镇建立爱心超市，在全镇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中实施“爱心超市”积分行动，推广以表现换积
分、以积分换物品的扶贫超市等自助式帮扶。通过对贫困户
实行积分制管理，引导贫困群众破除“等靠要”观念，大力
弘扬勤劳致富、勤俭持家、敬老爱幼、诚信友善等美德思想，
推进扶贫与扶志深度结合，物质与精神共同脱贫，确保高质
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一）建立爱心超市。镇月底前要完成本镇“爱心超市”规
范化建设，场所设立在超市店内，物资奖品采取积分兑换实
物。“爱心超市”管理由镇扶贫站负责管理，原则上帮扶单
位和帮扶干部不允许为帮扶对象赠送物品和现金。帮扶单位
帮扶资金要按照一定比例用于“爱心超市”购买奖品。同时
通过倡议接受捐赠，将机关单位、民政部门、慈善协会、红
十字会、爱心企业、党员干部等社会各界捐赠的粮油、棉被、
生活用品、家电等物资全部进入超市，捐赠资金通过市场购



买基本生活必需品进入超市，也可以设立单位或个人“爱
心”专柜，鼓励和表彰经常性捐赠。

（二）制定评分细则。坚持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并举的原

则，各村（居）可根据《精神扶贫正向激励评分细则》（附
件1）和《精神扶贫反向约束评分细则》（附件2），结合本
村实际和贫困户具体情况，以“人居环境、家庭美德、遵纪
守法、主动脱贫、诚实守信、政策响应、加分内容”等方面
为评分指标，每户基础积分设定在100分，设立年度加分项目
和减分项目，明确具体评分指标及标准，细化本村的评分细
则。

（三）实行每季打分。各村（居）要成立贫困户“美德积
分”评分小组，小组成员从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帮扶干部、村民代表等人员中产
生。为每户贫困户制定一份“美德积分手册”，实行一季一
评、年内累计、年底奖励、分档管理的机制，建立一户一
档“美德积分”档案。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村“美德积
分”评分小组按照评分细则，根据贫困户日常表现，每季度
对本村贫困户进行一次积分评定，每季最后一个月的28日前
做好当季积分汇总排名。

（四）定期公示积分。积分评定过程和结果严格做到公开、
公正、透明。每季度积分评定后，在村委会进行张榜公示，
接受监督，以示公平公正。积分采取每季度累加，年末清零
制度，在每季评分考核中，经公示无异议的，对积分在80分
以上（含80分）且排名前60%的贫困户，可以参与积分兑奖活
动，积分在80分以下的不能参加积分兑换且积分不计入年度
累计。

（一）强化表彰激励。依据贫困户积分情况进行通报表彰和
宣传，采取季积分奖励与年度累加积分表彰和宣传相结合方
式进行。



1.季积分运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的前5天为积分兑换时间，
当积分在80分以上（含80分）且排名前60%的贫困户，可根据
积分到镇“爱心超市”兑换相应的物品，可拆分进行兑换，
也可以多次累计再兑换，行动不便的贫困户可由帮扶干部代
领物品。

2.年度积分运用。积分采取季累加，年末清零制度。镇政府
于每年1月初召开贫困户脱贫表彰大会，对积分排名前列的贫
困户颁发“精神脱贫标兵”荣誉证书，现金奖励300元/户，
同时还有机会参与县级“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创业模
范”和“先进典型”等各类评选活动。

（二）加强教育管理。对季积分在80分以下的贫困户加大帮
教力度，促其整改，且屡教不改的贫困户除采取在村务公开
栏公示曝光进行通报批评外。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扶贫站切实承担实施主体责任，按
时完成镇“爱心超市”规范化建设。各帮扶单位要积极发动
募捐活动，将捐赠的各类物资、资金统一集中，进入镇超市。
帮扶干部可将家庭、个人闲置不用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及
家用电器等物品捐给镇爱心超市。

（二）注重落地见效。镇扶贫站要结合实际真正把实施“爱
心超市”积分行动落到实处，评分标准要切实可行，评定结
果要客观真实，积分评定情况要及时张榜公布，接受监督，
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真正发挥“爱心超市”扶贫扶志、
引领风尚、弘扬正气的作用。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村要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实
施“爱心超市”积分行动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工作的意义、
评分细则、运作模式等，做到家喻户晓，充分发动贫困群众
参与，及时总结和推广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

（四）加大考核力度。精神扶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实施



“爱心超市”积分行动也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
工作成效也将纳入各村（居）年度脱贫攻坚考核范畴。

社区积分兑换礼品活动方案篇四

刺激用户会员消费用心性，激励客户办理会员卡。

2017年1月份启动

所有会员卡用户，且积分到达所需抽奖/兑换礼品的规定标准

根据技术，（2016年12月份)统计数据，目前积分在300点以
下的用户总数为350人，积分在300-800点的用户总数为240，
积分在800-2000点的用户总数为52人，积分在2000点以上的
用户总数为2人，以上数据体现出目前对会员维护力度不足，
会员卡用户持续消费不高。以下是积分明细：

2.积分抽奖方案：

1、时间：从2016年12月份开始启动积分兑换礼品的活动宣传；

2、宣传方式：积分兑换礼品的宣传主要透过门店内布置宣传
（包括海报、传单、横幅）；同时，在前期门店提前电话通
知现有会员活动时间和资料。

以一个月为活动跟踪调查期，根据用户的积分兑换礼品的参
与状况调整积分兑换的额度，并继续策划相关后续活动。

社区积分兑换礼品活动方案篇五

组长：

成员：



(二)管理人员

店长：

管理员：

监督员：

(三)村组信息联络员

工作职责：领导小组负责积分审核、组织评议及爱心超市运
行工作;管理员负责爱心超市日常管理、超市物品入库、发放
物品领取告知单、物品发放、积分登记、过程公示等工作;监
督员负责爱心超市日常运营监督工作，及时对捐赠物品、积
分兑换情况予以监督;村组信息联络员负责登记本组内“事迹
登记册”、初审和上报工作。

(一)原则及程序

爱心积分实行“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经本人申请，
村小组信息员核实登记或村组信息员直接登记后，上报村委
会;经村委会定期召开村民代表、群众代表会议，民主评议后
登记分值，并在爱心超市公示栏内，公示无异议后(公示3天)，
发放“爱心超市”积分告知单;积分可以累积，但不兑换现金。

(二)评分标准

第一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探索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家庭，推动文明行
为、诚实守信、崇尚先进、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孝亲敬老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家庭记15分，被评为“好媳
妇”、“好公婆”、“好家庭”、“好妯娌”、“好邻居”、
“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记60分，子女受到
就读学校表彰的记5分)。



第二条社会公德。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社会
治安、安全生产等活动(参加一次活动记10分);在日常生活中
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
(每做到一项记5分)。

第三条家庭美德。在家庭生活中，做到尊老爱幼、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家庭和睦记5分，邻里团
结记5分)。

第四条个人品德。在日常接人待物中，做到和善亲切、谦虚
随和、知恩感恩、理解宽容、诚实守约、注重言行等(每做到
一项记5分)

第五条村规民约。按照当地风俗，促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
健康时代新风，红白喜事不大操大办，按规定报备举办(按规
定举办一次记10分);邻里互助、互帮互爱，热心帮助需要帮
助的困难群众(每帮助一次得到受助者认可记20分，协调邻里
纠纷、化解矛盾一次记15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义务活动等
(每参加一次记5分);爱护环境，主动捡拾入户道路、房前屋
后垃圾、废纸、烟头、粪便等杂物(每捡拾垃一次垃圾记5分，
户容户貌整洁、室内室外干净整洁记10分)。

第六条职业道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农业生
产技能、具备一定生产经营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掌握
一门现代农业技术记15分);自主发展适合自身条件的致富产
业，带动其他群众发展产业，且积极参加各类技能培训(按相
关部门技术要点和时限要求完成阶段性工作记20分，每参加
一次技能培训记5分，受到表彰的“致富带头人”、“创业能
手”、“科技带头人”等记50分，带头宣传脱贫攻坚政策记5
分，实现年度脱贫的记30分);主动参与护林防火、封山禁牧、
防汛抗旱等工作，有效遏制野外用火、偷牧夜牧等现象(参与
护林防火、封山禁牧、防汛抗旱等一次记30分，制止一次野
外用火或偷牧盗墓现象记10分)。



第七条善行义举。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奉献爱心，维护
邻里团结，关爱困难群众、参加志愿服务;互敬互爱，教育子
女懂感恩、知礼仪;孝敬老人、关爱老人，艰苦奋斗、辛勤劳
动;感恩父母养育、感恩他人帮，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他
人(每做到一项记5分)。

第八条其他事迹。若积分项目未涉及，由村“爱心超市”领
导小组组织评议后决定。

(二)每分可兑换价值2元的物品，积分可以累积，但不兑换现
金;

(三)根据村民自愿原则兑换，可累计兑换;也可一次性兑换对
应分值的物品。

本办法由麻子沟村民委员会负责解释，适用于全体村民。


